	新竹市立建功高級中學115年度同仁文康聯誼活動申請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5年   月     日

	主辦單位

（或個人）
	
	總領隊
	

	
	
	聯絡人
	

	活動內容


	

	活動日期
	自    年   月    日   時 起至    年   月   日   時止 

	旅遊路線


	
	參加

人數


	員工合計    人



	申 請 單 位
	人   事    室
	會 　 計　　室
	校 長 批 示

	
	
	
	


附註：
  一、活動方式：由擬主辦單位自行聯絡若干單位或單獨舉辦。
  二、參加人員：以本校編制內之同仁為限，每次人數須達10人以上。

  三、活動費用以每人1年補助1次1000元為限。

  四、活動期間應自行辦妥平安保險。

  五、本表請於活動3天前提出申請。

  六、補助經費應於活動完成後3日內檢據核銷並附活動照片。
  七、請於115年11月13日（星期五）前完成補助經費核銷作業。
